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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齊保障 用心呵護

註1：意外身故/第一級失能給付係指1倍保險金額加上「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故第3保單年度起，1.06倍的年繳保險費總額或保單價值準備金高於保險金額時，
意外身故/第一級失能給付將高於2倍保險金額。

註2：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第一級失能給付係指2倍保險金額加上「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故第3保單年度起，1.06倍的年繳保險費總額或保單價值準備金
高於保險金額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第一級失能給付將高於3倍保險金額。

註3：罹患癌症保險保障至75歲：癌症(初期)：(一)原位癌或零期癌。(二)第一期惡性類癌。(三)第二期（含）以下且非惡性黑色素瘤之皮膚癌（包括皮膚附屬
器癌及皮纖維肉瘤）。癌症(輕度)：(一)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期及第二期（按Rai氏的分期系統）。(二)10公分（含）以下之第一期何杰金氏病。(三)第
一期前列腺癌。(四)第一期膀胱乳頭狀癌。(五)甲狀腺微乳頭狀癌（微乳頭狀癌是指在甲狀腺內1公分（含）以下之乳頭狀癌）。(六)邊緣性卵巢癌。(七)
第一期黑色素瘤。(八)第一期乳癌。(九)第一期子宮頸癌。(十)第一期大腸直腸癌。癌症(重度)：癌症(初期)和癌症(輕度)以外之癌症。

註4：意外住院醫療保障至75歲，給付0.1%保額,(每一保單年度給付以90天為限，每張保單最高累積限額為50%保額)。
註5：意外失能(2-11級)給付90-5%。

聲明事項

男性35歲投保「元大人壽真安心保本防癌保險」保額200萬元，20年期繳費，年繳保費70,000元，享有高保費2%折扣並選

擇自動轉帳再享有1%折扣，折扣後總繳保費67,900元。

投保圖例

第1~2保單年度為1.06倍的年繳保險費總額，
第3保單年度起為保險金額。

一般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障200萬

意外身故/第一級
失能保障
400萬
(註１)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
第一級失能保障600萬(註２)

初次罹患癌症(重度)
保險金200萬
初次罹患癌症(初期)
或癌症(輕度)
保險金20萬(註３)

意外住院醫療
保險金每日
2,000元
(註４)

意外事故2-11級
失能保險金
10萬-180萬
(註５)

第一級失能保障600萬

意外事故2-1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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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
領回滿期金

$1,484,000元
30年

領回滿期金

$1,484,000元　

上述保險商品係由元大人壽提供並負擔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由台新銀行代理招攬其保險商品。

商品名稱：元大人壽真安心保本防癌保險(C2)
商品文號：102年09月03日紐精算字第102090301號函備查、109年1月1日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未滿十五足歲身故者無息退還所繳保險費、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意外失能保險金、意外住院醫療
保險金、初次罹患癌症(初期)或癌症(輕度)保險金、初次罹患癌症(重度)保險金及滿期保險金的給付。

＊本險之癌症等待期為九十日。
＊本保險健康險部分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
＊本保險當被保險人因身故或致成本契約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ㄧ致契約終止時，因其費率計算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
約金，亦無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暸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詳細情形請參照保單條款，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
項之內容。
2.本商品經元大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
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元大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4.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5.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88-008；元大人壽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7樓。元大人壽保留承保與否，與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6.元大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依法登載於公司網站＜www.yuantalife.com.tw＞，供大眾查閱下載。
7.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本商品之附加費用率最高27.1％，最低10.6％。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業務員、或撥打元大人壽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
0800-088-008及至元大人壽網站查詢www.yuanta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8.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9.本商品若有減少保額或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時，年繳保險費總額則依減少後之保險金額或減額繳清後之保險金額所對應的保險費計算。
10.上述保險商品係由元大人壽提供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由台新銀行代理招攬其保險商品。
11.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
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
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說明請至元大人壽網站查詢。

12.本商品之除外責任及不保事項請詳參保單條款第22條~第24條。
13.本商品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契約條款及元大人壽核保、保全作業之規定為準，元大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14.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契約條款之約定。
15.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
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幣別：新臺幣/元)



依被保險人代表之投保年

齡及性別，計算所得保險

商品成本分析數值如右，

其數值係為各保單年度末

之解約金及生存保險金、

預估紅利加計利息總和與

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累

積值之比例：值如右：

繳費年期

十五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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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性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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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本契約繳費期滿後起算第十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可領回1.06倍年繳保
險費總額，保本又保障。
元大人壽依本條約定給付「滿期保險金」後，本契約不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身
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
金」、「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及「意外失能保險金」。

「意外住院醫療保險金」、「初次罹患癌症(初期)或癌症(輕度)保險金」、及「初次罹患癌症(重度)保險金」
於元大人壽依本條約定給付「滿期保險金」後仍繼續有效，惟其給付條件仍須按保單條款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繳費期滿後第十年領回1.06倍的年繳保險費總額2

無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元大人壽將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前身故或致完全失能：元大人壽無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按
所繳保險費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二、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後身故或致完全失能：元大人壽按所繳保險費給付「身故
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契約經申請上述任一項身故、完全失能、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後，元大人壽給付保險金
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7

意外住院醫療保險金最高可達50%保額

意外住院醫療給付0.1%保額，每一保單年度給付以90天為限，每張保單最高累積限額為50%保額。

6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第一級失能自動升等為3倍保額

給付金額為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2倍保額(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者不適用，詳見保單條款)

5

給付金額為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1倍保額(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者不適用，詳見保單條款)

意外身故/第一級失能自動升等為2倍保額4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於領取「滿期保險金」前身故或致完全失能，元大人壽給付當
年度保險金額【註3】、保單價值準備金、1.06倍的年繳保險費總額之三者取數額之最大者。若於
第1-2保單年度因意外造成身故者，則以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之。
(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者不適用，詳見保單條款)

【註3】「當年度保險金額」於第一至第二保單年度為1.06倍的年繳保險費總額，第三保單年度起為保險金額 。

3 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障

7大特色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

CVm：第 m 年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 t 年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
GPt：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註：依上述定義，i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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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定

1. 繳費年期、保障年期及承保年齡：

繳費年期

承保年齡

保障年期

15年期

0歲~50歲

20年期

0歲~45歲

至保險年齡75歲

註 : 半年繳費率=年繳費率X0.52 ; 季繳費率=年繳費率X0.262 ; 
月繳費率=年繳費率X0.088  

＊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費(單位:新臺幣元)                       

好 

康 

報

1.本專案適用高保費折扣：
   (1)年繳保費≧30,000元，高保費折扣率：1%
   (2)年繳保費≧40,000元，高保費折扣率：2%
2.以自動轉帳方式繳付保費，再享有1%折扣。

繳費
期間投保

年齡

15年期 20年期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男性

403
403
401
400
399
396
397
395
392
392
390
388
387
386
385
385
390
396
400
406
411
415
418
423
426
431
436
438
443
447
451
453
455
455
456
458
474
489
504
519
536
552
569
586
603
620
629
650
666
683
704

女性

421
420
416
414
412
410
406
403
400
398
393
392
390
389
388
386
392
397
401
404
408
412
416
418
422
426
430
434
438
443
445
449
453
457
461
463
477
490
502
515
530
544
558
573
587
601
612
621
628
639
651

男性

230
233
237
241
243
248
250
254
258
260
263
267
270
273
277
281
285
289
293
296
300
303
306
309
312
314
317
320
323
326
328
332
336
341
345
350
370
388
408
427
444
449
454
459
464
470

-
-
-
-
-

女性

239
242
244
248
250
252
255
258
260
263
266
268
271
273
276
279
283
286
290
294
299
302
305
308
310
312
315
319
323
327
331
338
345
351
358
362
377
393
406
422
434
440
447
452
458
463

-
-
-
-
-

揭露事項：依92.3.31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93.12.30金管保三字第09302053330 
號函及96.7.26金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辦理揭露本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數值，其計
算公式為：

保險商品成本分析

＜元大人壽真安心保本防癌保險＞

費率表

2.承保金額：最低10萬，最高500萬並與RC、
C1、CH、真心保護保本防癌終身
保險(C3)以投保金額10倍計算、
真心保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C4)以投保金額10倍計算合計限
保700萬。

3.繳費期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4. 最低保費限制：年繳保險費最低15,000元。

5.承保體位：限標準體(職業類別第五類第六類
者恕不承保)。

6.其它規則同現行作業，若有異動請依最新核保
規則為準。

不需住院證明立即給付一筆癌症保險金，初次罹患癌症(重度)可領取保額【註1】的100%或10%
(初次罹患癌症(初期)或癌症(輕度)【註2】)，給付達保額100%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或被保險
人「保險年齡」達七十五歲之保單年度末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1】以保險金額、保單價值準備金、1.06倍年繳保險費總額，三者最所得數額最大者給付。
【註2】癌症(初期)：(一)原位癌或零期癌。(二)第一期惡性類癌。(三)第二期（含）以下且非惡性黑色素瘤之皮

膚癌（包括皮膚附屬器癌及皮纖維肉瘤）。
癌症(輕度)：(一)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期及第二期（按Rai氏的分期系統）。(二)10公分（含）以下之
第一期何杰金氏病。(三)第一期前列腺癌。(四)第一期膀胱乳頭狀癌。(五)甲狀腺微乳頭狀癌（微乳頭狀
癌是指在甲狀腺內1公分（含）以下之乳頭狀癌）。(六)邊緣性卵巢癌。(七)第一期黑色素瘤。(八)第一
期乳癌。(九)第一期子宮頸癌。(十)第一期大腸直腸癌。
癌症(重度)：癌症(初期)和癌症(輕度)以外之癌症。

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立即給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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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解約可能會有損失，可拿回的解約金可能比累積已繳納的保費少。
※以上係各階段不同性別於不同保單年度解約可能拿回的金額與累積年繳保費之比例。
※由上表顯示，投保後提早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